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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项目名称：洞庭湖流域沱江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建设单位：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项目实施地点：益阳市南县浪拔湖镇、茅草街镇、南洲镇、青树嘴镇、三仙

湖镇、乌嘴乡、中鱼口镇；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本项目总投资约 17983.49 万元（含征地补偿费），

扣除投资中国民经济内部转移部分，调整后总投资为 17084.32 万元。 

项目实施年限：施工期 2026 年 5 月~2026 年 12 月，共 8 个月。 

建设内容包括：污水管网 1.3km、生态护岸 14.61km、生态沟渠 10.53km（含

生态调控泵站 1 座、补水泵站 3 座、涵闸 5 处）、生态隔离带 22.43hm2、人工湿

地 0.88hm2、河道垃圾清理（水面垃圾 23.97hm2、岸坡及洲滩垃圾 3.53 万 m3）、

污染底泥清理 91.84 万 m3，其中： 

（1）沱江 

污水管网 1.3km、生态护岸 5.53km、生态沟渠 9.03km（含涵闸 1 处）、生态

隔离带 5.26hm2、人工湿地 0.88hm2、河道垃圾清理（水面垃圾 3.6hm2、岸坡及

洲滩垃圾 1.35 万 m3）、污染底泥清理 71.50 万 m3。 

（2）南茅运河 

生态护岸 9.08km、生态沟渠 1.5km（生态调控泵站 1 座、补水泵站 3 座、

涵闸 4 处）、生态隔离带 17.17hm2、河道垃圾清理（水面垃圾 20.37hm2、岸坡及

洲滩垃圾 2.18 万 m3）、污染底泥清理 20.34 万 m3。 

我公司（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是本次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评价单

位（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配合单位。我公司负责

牵头实施公众参与、公示工程与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开展问卷调查等相关工作。

评价单位负责对项目区及周围区域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分析项目建设带来的影

响，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将相关内容反馈在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

调查问卷内容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2026 年 2 月 4 日，我公司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南县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洞庭湖流域沱江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2026 年 2 月 4 日，我公司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次公示。评价单位随后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细致的现场调查，收集了历史、现

状资料；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判断并确定了项目区的环境敏感对象，并对项目

施工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评价；根据环境影响预测，分别针对项目建设

与运行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并完善报告编制形成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2026 年 3 月 11 日，我公司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上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同时在潇

湘晨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等规定，由建设

单位向社会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信息。为此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

2026 年 2 月 4 日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后的 7 个工作日内，2026

年 2 月 4 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一次公示。 

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洞庭湖流域沱江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建设地点：益阳市南县 

投资总额：总投资 1.75 亿元 

建设内容及规模：在沱江和南茅运河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主要建设内容为

污水管网 1.3km、生态护岸 14.61km、生态沟渠 10.53km（含生态调控泵站 1 座、

补水泵站 3 座、涵闸 5 处）、生态隔离带 22.43hm2、人工湿地 0.88hm2、河道垃

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 91.84 万 m2。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联系人：刘总  联系电话：18711759656 

地址：南县南洲东路 352 号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工    联系电话：19117982882 

地  址：益阳高新区中南科技创新产业园 3 号楼 11 层 

邮  箱：2634518875@qq.com  

四、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

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的要

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要求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相应信息。因此，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 2026 年 2 月 4 日委托湖南

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后的 7 个工作日内，2026 年 2 月 4 日在生态环境公

示网网站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公开网址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

ublic-detail?id=501483，公示截图见图 1 所示。公开载体的选取也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的规定。 

 

 

 

 

 



 

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仅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其

他公示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对本项目信息

进行第一次公示，公示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

径等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十一条要

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相应信息，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报纸、项目所

在地现场三种方式同步公开，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网

络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附件 1。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联系人：刘总  联系电话：18711759656 

地址：南县南洲东路 352 号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工    Email：2634518875@qq.com 

电话：19117982882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2。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纸质版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 

填写电子版公众意见表发电子邮件至建设单位邮箱。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条规定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对征求意见稿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

示。第十一条规定公开的信息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因此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上进行了项目的第

二次网上公示，公开网址为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508490，

公示截图见图 2 所示。因此，公开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条规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公开，还需同

时进行两次报纸公示。因此，建设单位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3 月 14 日在潇湘

晨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报纸公示载体的

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条的规

定。 



 

 

图 3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图 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现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条规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两次报纸公

开，还需同时进行现场公示。因此，建设单位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在南县高新区

信息张贴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公示

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

条的规定。 

 

图 6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照片 

3.2.4 其他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采用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

场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其他公示方式。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环评报告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在生态

环境公示网网站、潇湘晨报、现场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进行

第二次公示，公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

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拟报批公示情况 

4.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二十条、十一条

要求，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稿公示情况网络公示如下：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公示情况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 号》第二十条要求，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现

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公示情况网络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全文见附件 1。 

1 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洞庭湖流域沱江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pdf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联系人：刘总 联系电话：18711759656 

地址：南县南洲东路 352 号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工   联系电话：19117982882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2。 

附件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doc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填写纸质版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

填写电子版公众意见表发电子邮件至建设单位邮箱。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4.2 公示方式 

4.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二十条规定建



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

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因此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

站上进行了 项目的 报批前网上公示， 报批前网上公示 公开网址为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521298，公示截图见图 5 所示。因

此，公开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二十条的规定。 

 

图 6  报批前网上公示截图 

4.2.2 其他 

本项目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仅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

其他公示方式。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根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收集到的公众

参与信息，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建设单位在施工及工程运营过

程中将充分考虑公众的要求和建议，认真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和生产

营运期的环境管理工作，制定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做到环境、经济效益兼顾。 

6 其他内容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于建设单位（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在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洞庭湖流域沱江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

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

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洞庭湖流域沱江片区

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

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

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承诺时间：2026 年 6 月 


